
會台字第 13769號蔡季勳等聲請案（健保資料庫案） 

言詞辯論程序預定表 

時間 流程 

09:00-09:05 

（5分鐘） 

言詞辯論開始 

1. 書記官朗讀案由 

2. 書記官代宣示注意事項 

3. 書記官朗讀爭點題綱 

09:05-9:45 

（40分鐘） 

雙方陳述辯論要旨（請針對爭點題綱之問題陳述或

補充書狀未敘明之相關內容） 

1. 聲請人陳述（10分鐘） 

2. 關係機關陳述（每一關係機關各 10分鐘，共 30

分鐘） 

9:45-10:05 

（20分鐘） 

專家學者陳述 

（4位專家學者，各 5分鐘，共 20分鐘） 

10:05-10:10 鑑定機關國家人權委員會陳述（5分鐘） 

10:10-10:25 

（15分鐘） 
中場休息 

10:25-11:25 

（60分鐘） 

大法官詢問聲請人、關係機關、專家學者及鑑定機

關國家人權委員會 

11:25-11:45 

（20分鐘） 

結辯（聲請人 5分鐘、每一關係機關各 5分鐘，共

20分鐘） 

11:45 言詞辯論終結 

 

 

 


